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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鹏翎股份 股票代码 3003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魏泉胜

电话 022-63267888，022-63267828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区葛万公路1703#

电子信箱 ir@pengling.cn；weiquansheng@pengling.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9,088,112.18 785,535,579.01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742,710.50 46,624,808.32 -7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842,659.15 42,517,796.34 -88.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499,943.09 83,809,837.03 -136.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6 0.0693 -74.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6 0.0693 -74.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2.44% -1.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956,050,447.70 2,724,108,817.59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8,059,005.88 1,933,311,942.82 14.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5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志方

境内自然

人

40.14% 303,173,157 250,025,971

河北新华

欧亚汽配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2% 22,084,170

#陈雪飞

境内自然

人

1.11% 8,409,100

#张文军

境内自然

人

1.00% 7,534,426

清河县新

欧企业管

理服务中

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2% 6,944,555

解东泰

境内自然

人

0.86% 6,517,248

中信里昂

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客户

资金

境外法人 0.76% 5,743,234

刘泉

境内自然

人

0.53% 4,020,629

#徐鹤林

境内自然

人

0.44% 3,312,700

张洪起

境内自然

人

0.42% 3,157,9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中，王志方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与其他前十名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2、股东欧亚集团、清河新欧、解东泰为一致行动人；

3、未知以上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陈雪飞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409,1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0�股，合计持股数量为8,409,100股;

2、股东张文军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487,126股，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2,047,300股，合计持股数量为7,534,426�股;

3、股东徐鹤林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100,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212,700�股合计持股数量为3,312,7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2年10月26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告知函》，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告知函》。 （公告编号：2022-071）。

2022年12月12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3009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

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2）。

2023年2月22日，发行对象王志方已将发行认购的全额资金汇入华泰联合证券指定账户，公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90,584,415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278,999,998.2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2,004,352.57元，发行股份已于2023年3月17日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公告日期：2023年3月

15日）。

2、2023年7月4日，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前总股本 755,378,8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人民币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37,768,940.9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7� 月 4� 日；除权除息日

为：2023�年 7�月 5�日。 （公告编号：2023-028）。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强力新材 股票代码 3004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倪寅森 薛林燕

电话 0519-88388908 0519-88388908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工业园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工业园

电子信箱 ir@tronly.com ir@tronly.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8,313,899.69 547,704,641.44 -2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84,609.45 50,962,732.84 -12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6,473,209.18 43,570,347.69 -16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699,759.08 76,771,466.01 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5 0.0989 -129.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1021 -12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2.48% -3.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745,858,092.26 3,721,493,995.06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6,660,458.51 1,921,706,335.69 -0.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6,8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钱晓春

境内自然

人

20.38% 105,001,175.00 78,750,881.00

管军

境内自然

人

10.98% 56,572,388.00 42,429,291.00

钱彬

境内自然

人

2.99% 15,386,650.00 11,539,987.00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 11,165,428.00 0.00

谢斌

境内自然

人

0.81% 4,191,773.00 0.00

陶志仁

境内自然

人

0.73% 3,755,955.00 0.00

管国勤

境内自然

人

0.51% 2,605,135.00 1,953,851.00

李军

境内自然

人

0.47% 2,412,777.00 1,809,583.00

深圳阜华

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

有 限 公

司－阜华

私募量化

对冲9号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1% 2,103,300.00 0.00

钱瑛

境内自然

人

0.36% 1,867,509.00 1,400,63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钱晓春和管军系夫妻关系；钱彬系钱晓春、管军之子；管军和管国勤系姐妹关系；钱瑛和钱晓春是姐

弟关系；李军系公司董事。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谢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34,33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857,473股，实际合计持有4,

191,773股；公司股东陶志仁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8,055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727,900股，实

际合计持有3,755,955股；公司股东深圳阜华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阜华私募量化对冲9号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103,300股，实际合计持有2,103,300股；公司股东

深圳阜华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阜华私募量化对冲13号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271,100股，实际合计持有1,271,1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常州强力电子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

强力转债 123076 2020年11月19日 2026年11月18日 84,985.29

第一年0.40%、第

二年0.60%、第三

年1.00%、第四年

1.50% 、 第 五 年

2.00% 、 第 六 年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8.66% 47.9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00 7.15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37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鹏翎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0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42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强力新材 公告编号：2023-031

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普瑞眼科 股票代码 3012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亮 曾夕

电话 021-52990538 021-5299053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茅台路899号 上海市长宁区茅台路899号

电子信箱 ir@purui.cn ir@purui.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77,971,782.30 889,689,290.38 5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4,826,276.55 51,264,197.17 35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48,565,165.60 48,769,827.84 20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9,981,879.77 193,987,416.81 8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7 0.46 24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7 0.46 24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5% 5.26% 5.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418,027,608.62 3,676,965,643.95 2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02,348,562.96 2,067,522,286.41 11.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7,74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普瑞

世纪投资

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91% 53,729,585 53,729,585 质押 15,150,000

徐旭阳

境内自然

人

6.75% 10,100,000 10,100,000

北京红杉

铭德股权

投资中心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1% 6,000,000 6,000,000

扶绥正心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1% 6,000,000 6,000,000

国寿成达

（上海）健

康产业股

权投资中

心 （有限

合伙）

国有法人 3.41% 5,100,000 5,100,000

扶绥锦官

青城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1% 4,650,000 4,650,000

王飞雪

境内自然

人

2.70% 4,040,000 4,040,000

叶朝红

境内自然

人

2.09% 3,130,415 3,130,415 质押 680,000

深圳市领

信基石股

权投资基

金管理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 深

圳市领誉

基石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1.91% 2,857,143 2,857,143

扶绥正德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9% 2,535,000 2,53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1、徐旭阳先生持有成都普瑞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系实际控制人。

2、徐旭阳先生担任扶绥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扶绥锦官青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扶绥正

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分别持有扶绥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90.92%出资份

额、扶绥锦官青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87.53%出资份额和绥正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20.71%

出资份额。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荣信文化 股票代码 3012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红 李荟

电话 029-89189312 029-89189312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软件新城天谷八路西安国家

数字出版基地南区三栋荣信文化

西安市高新区软件新城天谷八路西安国家

数字出版基地南区三栋荣信文化

电子信箱 rongxin_dongmi@126.com rongxin_dongmi@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9,005,967.35 166,824,781.59 -1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57,192.41 11,733,594.26 -4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67,680.32 11,310,696.83 -7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272,182.69 -76,244,297.75 65.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9 -57.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9 -5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2.70% -2.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90,239,043.90 1,008,470,245.09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0,045,670.30 925,376,843.71 -0.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6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艺桦 境内自然人 25.40% 21,441,400.00 21,441,400.00

西安乐乐趣投资管理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7% 5,208,000.00 5,208,000.00

宁波十月吴巽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6% 4,100,000.00 4,100,000.00

闫红兵 境内自然人 4.56% 3,850,600.00 3,850,600.00 质押 1,270,000.00

义乌信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 2,500,000.00 2,500,000.00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0% 2,449,000.00 2,449,000.00

上海合鲸乐宜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上海鲸彦企

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2.87% 2,425,000.00 2,425,000.00

宁波九格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隆华汇二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84% 2,400,000.00 2,400,000.00

殷波 境内自然人 2.67% 2,250,000.00 2,250,000.00

朱颖 境内自然人 2.47% 2,085,000.00 2,08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艺桦和闫红兵两人为夫妻关系，分别直接持有公司25.40%的股份和4.56%的股份。 西安乐乐趣投

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持有公司6.17%的股份，王艺桦为西安乐乐趣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王艺

桦和闫红兵分别持有西安乐乐趣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26.16%和20.00%的出资份额。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潘明文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60,7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股份数量为162,700.00股；陈立国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130,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股份数量为130,000.00股；杨传贤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股份数量为126,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股份数量为126,000.00股；刘大海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

97,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股份数量为97,00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23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普瑞眼科 公告编号：2023-057

成都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231� � � � � � � � � �证券简称：荣信文化 公告编号：2023-086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关村 股票代码 0009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志宇 相皓冉、胡秀梅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

电话 010-57768018 010-57768018

电子信箱 investor@centek.com.cn investor@centek.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42,451,429.02 1,013,971,218.81 1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761,507.74 3,768,010.26 58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9,220,778.26 432,835.48 4,34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056,280.16 -85,530,101.10 25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0050 58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0050 58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0.24% 1.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619,569,832.24 3,542,579,751.47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7,838,759.13 1,482,077,251.39 1.7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7,1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71% 186,113,207.00 -23,100,021.00

质押 111,601,400.00

冻结注1 231,327,681.00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37% 55,500,355.00 0.00

质押 50,000,000.00

标记 17,540,167.00

冻结注2 939,128,190.00

#北京天鑫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鑫医药价值成长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2% 20,510,000.00 -1,520,000.00

#蓝创文化传媒（天津）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7% 6,542,701.00 6,542,701.00

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国有法人 0.66% 5,000,000.00 0.00

#林飞燕 境内自然人 0.34% 2,552,111.00 0.00

赵发佐 境内自然人 0.31% 2,309,500.00 1,749,000.00

#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期期十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0% 2,245,000.00 1,294,600.00

#孙三洪 境内自然人 0.27% 2,024,648.00 2,024,648.00

朱以宏 境内自然人 0.27% 2,009,000.00 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79号），公司于2017年2月向江信基金－光大银

行－中航信托－中航信托·天顺【2016】350号方正东亚江信基金投资单一资金信托（以下

简称：江信基金）、北京赛德特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赛德特汉江定增投资私募基金（以

下简称：赛德特）及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3家公司定向发行78,280,042股股票，每

股面值1元；其中，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44,101,433股已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时间

为：2020年2月21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4,101,400股，通过证券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2,011,807股。

2、国美电器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0,000,000股，通过证券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500,355股。

3、北京天鑫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鑫医药价值成长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证券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0,510,000股。

4、蓝创文化传媒（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6,542,701股。

5、林飞燕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552,111股。

6、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期期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1,914,600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30,

400股。

7、孙三洪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024,648股。

注1：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冻结数量包含司法冻结12,500,000股、司法再冻结98,456,118股、轮候冻结120,371,

563股。 注2：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冻结数量包含司法再冻结32,459,833股、轮候冻结906,668,357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重大事项

1、关于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2版）的事宜；

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

【医保发〔2023〕5号】，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

司多多药业所属药品入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年版）》（以下简称：《医保目录2022

年版》），公司共31个产品入选《医保目录2022年版》，其中：核心产品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战略品种盐酸贝尼地平片和潜

力品种盐酸羟考酮片、盐酸纳洛酮注射液等原进入2021年版国家医保目录的产品均继续入选。 相较公司入选《医保目录

2021年版》中的药品相关内容，主要调整情形如下：

①北京华素新上市产品盐酸羟考酮注射液首次纳入《医保目录2022年版》。

②多多药业入选产品中有1个产品调整医保支付范围。 血塞通注射液：2021版医保目录中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

中风偏瘫或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患者；2022版医保目录中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③山东华素入选产品无变化。

【详见2023年2月2日《关于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2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2、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事宜；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国美控股出具的《告知函》，获悉：国美控股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于2023年2月1日至2023年2月3日期间被中信证券强制平仓， 被动减持数

量为15,62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7%，减持获得资金全部用于归还国美控股在中信证券的融资。

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

时间

减持

方式

被动减持数

量（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被动减持均

价（元/股）

被动减持总金额

（元）

股份来源

国美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2023/2/1-

2023/2/3

集中竞价

交易

15,621,000 2.07 6.59 102,941,243.99

539.7553万股来源于二级市场

增持， 其余部分来源于非公开

发行认购的股份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被动减持前持有股份 被动减持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信用担保账户 85,111,828 11.30 69,490,828 9.23

普通证券账户 124,101,400 16.48 124,101,400 16.48

合计 209,213,228 27.78 193,592,228 25.71

【详见2023年2月4日《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3、关于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及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国美控股一致行动人国美电器出具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国美电器系香港上市公司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零售）（HK.00493）的全资附属公司，根据国美零

售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称，国美零售已无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黄光裕先生通过国美控股及国美电器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为35.15%，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基于

上述告知函所述，国美零售已无控股股东，黄光裕先生对国美电器不再构成间接控制关系，黄光裕先生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比例减少了7.37%【详见2023年2月4日《关于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国美控股与国美电器仍为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黄光裕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详见2023年2月11日《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9）】。

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除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其他股东持股较为分散，且其他股东与国美控股之间持股比

例差距较大。公司董事会由9名成员组成，除3名独立董事外，其余6名均由控股股东推举。国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国美电

器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详见2023年3月14日《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4、关于投资山东中关村医药产业园一期扩建项目的事宜；

2023年3月14日，公司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羊亭镇人民政府）在北京市签订《山东中

关村医药产业园扩建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根据公司战略布局，为进一步扩大生产产能和仓储

容量，丰富公司产品线，公司预计投资约2.6亿元人民币，计划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新建固体制剂车间、原料药车

间、仓库等建筑及配套设施，主要从事高血压和糖尿病类药品的生产。 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公司将通过

招拍挂程序取得项目相关用地，以保障前述投资项目的用地需求。经与羊亭镇人民政府协商，羊亭镇人民政府同意对公司

将在羊亭镇投资建设的项目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 为明确规划建设内容及双方权利义务， 双方一致同意签署 《合作协

议》。

2023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山东中关村医药产业园一期

扩建项目的议案》【详见2023年3月15日，《关于与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人民政府签订山东中关村医药产业园扩建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2023年4月12日，《关于投资山东中关村医药产业园一期扩建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3）】。

5、关于四环医药收购北京沃达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北京普润德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事宜；

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四环医药收购北京沃达康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及北京普润德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收购沃达康100%股权和普润德方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沃达康和普润德方将成为

四环医药的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040459、040460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2年9月30日为基准日，沃达康100%股权评估值为2,470万元，普润德方100%股权评估值为380万元。 经双方协商确

定，以评估价值为基础，分别以2,450万元和35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价格，本次交易金额共计2,800万元【详见2023年3月

29日，《关于四环医药收购北京沃达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北京普润德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7）】。

6、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轮候冻结的事宜；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获悉：

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现持有公司186,113,207股流通股，持股比例为24.71%；国美电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

行动人，现持有公司55,500,355股流通股，持股比例为7.37%。 国美控股、国美电器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法院司法再

冻结、轮候冻结及累计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轮候冻结情况

①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被司法再冻

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司法再冻结

起始日

司法再冻结

到期日

司法再冻结执

行人

原因

国美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8,052,589 4.33% 1.07% 否 2023-1-30 2026-1-29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司法再

冻结

国美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16,302,129 8.76% 2.16% 否 2023-3-2 2026-3-1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司法再

冻结

合计 - 24,354,718 13.09% 3.23% - - - - -

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被轮候冻结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原因

国美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11,680,735 6.28% 1.55% 否 2023-1-13 36个月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69,490,828 37.34% 9.23% 否 2023-5-8 36个月

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合计 - 81,171,563 43.61% 10.78% - - - - -

③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没有被司法冻结、司法再冻结情况

④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被轮候冻结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原因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1,450,000 2.61% 0.19% 否 2023-1-10 36个月

湛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

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23,625,215 42.57% 3.14% 否 2023-1-10 36个月

云南省昆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8,716,323 15.70% 1.16% 否 2023-1-10 36个月

乌鲁木齐市天

山区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1-17 36个月

乌鲁木齐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1,450,000 2.61% 0.19% 否 2023-1-31 36个月

湛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

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15,067,874 27.15% 2% 否 2023-2-2 36个月

山东省济南市

天桥区人民法

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6,862,442 12.36% 0.91% 否 2023-2-2 36个月

山东省济南市

天桥区人民法

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15,076,924 27.17% 2% 否 2023-2-2 36个月

山东省济南市

天桥区人民法

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2-14 36个月

沈阳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2-22 36个月

江苏省无锡市

梁溪区人民法

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2-24 36个月

沈阳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9,475,800 17.07% 1.26% 否 2023-2-24 36个月

乌鲁木齐市天

山区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115,819 0.21% 0.02% 否 2023-2-28 36个月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2,481,801 4.47% 0.33% 否 2023-3-9 36个月

中山市第一人

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7,822,086 14.09% 1.04% 否 2023-3-16 36个月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7,803,819 14.06% 1.04% 否 2023-3-29 36个月

杭州市上城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4-4 36个月

潍坊市潍城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4-4 36个月

重庆市沙坪坝

区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4-4 36个月

东莞市第一人

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4-4 36个月

东莞市第一人

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12,488,117 22.50% 1.66% 否 2023-4-11 36个月

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4,301,342 7.75% 0.57% 否 2023-4-11 36个月

中山市第一人

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7,789,390 14.03% 1.03% 否 2023-5-8 36个月

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5-8 36个月

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 9.01% 0.66% 否 2023-5-16 36个月

南昌市青云谱

区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500,355 9.91% 0.73% 否 2023-5-16 36个月

陕西省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90.09% 6.64% 否 2023-6-28 36个月

绵阳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合计 - 635,027,307 1,144.19% 84.32%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司法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

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股份数

量（股）注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113,207 24.71% 110,956,118 0 59.62% 14.73%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5,500,355 7.37% 50,000,000 17,540,167 90.09% 6.64%

合计 241,613,562 32.08% 160,956,118 17,540,167 66.62% 21.37%

注：被标记股份数量包含在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内。

截至2023年6月30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轮候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113,207 24.71% 120,371,563 64.68% 15.98%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5,500,355 7.37% 906,668,357 1,633.63% 120.39%

合计 241,613,562 32.08% 1,027,039,920 425.08% 136.37%

【详见2023年1月13日，《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2023年1

月20日，《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2023年2月3日，《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2023年2月4日，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2023年2月16日，《关于控股股东一致

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2023年2月25日，《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

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2023年3月1日，《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4）；2023年3月4日，《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2023年3月7日，《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2023年3月21日，《关于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2023年4月1日，《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

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2023年4月8日，《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1）；2023年4月14日，《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6）；2023年5月11日，《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2023年5月19日，《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2023年7月1日，《关

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7、关于变更股改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事宜；

公司于2007年1月9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 目前，国都证券担任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持续督导机构。 国都

证券原委派毛欣女士担任保荐代表人。 毛欣女士因工作变动将不再继续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

有序进行，国都证券现委派廖海华先生接替毛欣女士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不影响国都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

导工作。本次变更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为廖海华先生，持续督导期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非流

通股股东所做承诺履行完毕为止 【详见2023年5月20日，《关于变更股改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4）】。

8、关于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警示函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的事宜。

国美控股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

管措施的决定》（〔2023〕101号），获悉：因融资融券业务违约，持有的中关村股份于2023年2月1日至2月3日期间被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强制平仓，减持数量为1,562.10万股。 其中1,022.34万股来源于非公开发行认购，

占中关村总股本的1.36%。 未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3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北京证监局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

将相关情况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深交所对其作出通报批评的处分，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详见2023年6月21

日，《关于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二）子公司重要事项

1、关于华素生物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公司华素生物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授权公告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S蛋

白三聚体及其制备方法

与应用

2022年6月13日 2023年2月21日

ZL�2022�1�

0665144.3

CN�115073565�B

华素生物科技

（北京）有限公

司

发明专利

上述发明专利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详见2023年2月24日，《关于下属公司取得发

明专利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2、关于山东华素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公司山东华素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授权公告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一种氰基转移催化剂

及其制备方法

2021年5月31日 2023年3月24日

ZL�2021�1�

0596760.3

CN�113265392�B

山东华素制药

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一种哌啶醇化合物的

分析方法

2021年7月28日 2023年3月7日

ZL�2021�1�

0859211.0

CN�113640408�B

山东华素制药

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哌啶醇化合物的制备

方法

2021年7月28日 2023年4月18日

ZL�2021�1�

0859202.1

CN�113461598�B

山东华素制药

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上述发明专利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详见2023年3月30日，《关于下属公司取得发

明专利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2023年4月4日，《关于下属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0）；2023年4月22日，《关于下属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3、关于多多药业氨酚曲马多片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公司多多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

2023B01830），获悉，多多药业生产的“氨酚曲马多片”（规格：每片含盐酸曲马多37.5mg和对乙酰氨基酚325mg）通过

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为公司后续产

品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详见2023年4月26日，《关于下属公司多多药业氨酚曲马

多片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4、关于多多药业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公司多多药业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授权公告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一种盐酸曲马多制剂

中的新杂质的检测控

制方法

2020年7月7日 2023年5月5日

ZL�2020�1�

0648824.5

CN�111751470�B

多多药业有限

公司

发明专利证

书

上述发明专利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详见2023年5月10日，《关于下属公司取得发

明专利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钟民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3-083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上午10时在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体参会董事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没有董事对2023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85、086）。

二、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15号）、《公司章

程》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3-08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下午14时在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85、086）。

二、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22〕15号）、《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实际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

形。

三、审议通过《监事会对〈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审核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后，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

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3-08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

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获

悉：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电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现持有公司50,

807,055股流通股，持股比例为6.75%；国美电器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新增被法院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被轮候

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原因

国美电器有限

公司

是 50,807,055 100.00% 6.75% 否 2023-8-25 36个月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

轮候冻

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一）截至2023年8月28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司法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股

份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股

份数量（股）注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113,207 24.71% 110,956,118 0 59.62% 14.73%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0,807,055 6.75% 50,807,055 17,540,167 100.00% 6.75%

合计 236,920,262 31.46% 161,763,173 17,540,167 68.28% 21.48%

注：被标记股份数量包含在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内。

（二）截至2023年8月28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轮候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113,207 24.71% 120,371,563 64.68% 15.98%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0,807,055 6.75% 1,156,668,357 2,276.59% 153.58%

合计 236,920,262 31.46% 1,277,039,920 539.02% 169.57%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美电器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对公司治理及生产经营情况暂时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债务负担较重、诉讼案件数量较多、资金链紧张的情况，若后续未能以其除持有公

司股票以外的资产偿还债务，则上述被冻结股份存在被动平仓、行使质权、强制过户、司法拍卖等风险，进而影响公司控制

权稳定性。若出现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股份新增被轮候冻结的主要原因和诉讼涉及债务金额公司暂时无法获悉，公司将持续关注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

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 关 村 公告编号：2023-08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